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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勞動三權 
爭議權-集體行動的權利  

撰稿人：韓仕賢（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）/ 106年撰 

檢視單位：勞動關係司 / 112年 3月 7日修 

 

     勞動觀測站—爭議行為概述 
 

    這學期的「勞資關係」課程，邱教授邀請了B銀行企業工會的陳

理事長來課堂上，與同學分享工會組織經驗及團體協商實務。 

理事長：其實我們與資方簽訂團體協約之前，勞資關係也有點緊張，

因為一直有風聲傳出某大財團想要買我們這家銀行，幸好工會有成

功凝聚會員共識，提出「簽訂團體協約」這些保障工作權的主張，

並且展現工會團結實力，最後有超過半數的會員投票同意工會發動

罷工，給資方很大的壓力！在罷工前夕，勞資雙方不僅簽訂團體協

約，最後也讓財團打消併購銀行的念頭！ 

學生甲（舉手）：請問工會是怎麼做到的？理事長可以再多說一些嗎？ 

理事長：我們那時候先在工會代表大會及理事會有數次討論，研商到

底要怎麼因應這個變局，最後大家的決議是向資方提出簽訂團體協

約、工會會員全數留用這些「保障會員工作權」的主張，並且隨即

向資方提出進行團體協約正式協商的要求。 

學生乙（將手捲成喇叭狀）：勞資雙方協商順利嗎？工會有想過最壞

的打算是什麼嗎？ 

理事長：當然沒有想像中的順利啦！雙方開過幾次協商會議之後，有

幾條工會堅持、在意的重要條款，資方說到底就是不願意答應，只

好中斷協商；工會接著就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並且直接將

那幾條資方不答應的關鍵條文，像是「全部員工留用」、「禁止搭

便車」、「績效管理規範」等，作為請求調解事項，反正就是要求

資方與工會實質協商團體協約。而且工會也已經決議，萬一勞資談

判破裂的話，就再進一步發動爭議行為，並且不排除依法進行罷工，

直接給資方最大的壓力！ 

邱教授：各位同學還記得我在課堂上有介紹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關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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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權行使的合理規範與保障嗎？理事長剛才講的調解程序、爭議

行為，還有罷工程序及其限制的規定，都在這部法律有明文規定喔！

等一下我再幫助同學複習一下條文內容，喚醒大家的記憶……。 

當雇主違反勞動法令、侵犯勞工權益，或者與工會對於未來勞動

條件沒有獲致協議時，工會為了要求雇主誠信協商或是解決問題，可

以依法行使爭議權，發動合法的爭議行為（包括罷工），積極爭取勞

動權益。 

「爭議權」是指工會與雇主協商時，有採取爭議行為的權利。所

以爭議權代表的是勞工集體力量的武器，目的在於向雇主施壓，以確

保協商地位的對等，以及勞動權益不受侵犯。 

在台灣，不少大量裁員、惡性關廠的勞資爭議案件，受害的勞工

除了依照法定的勞資爭議處理程序，要求主管機關斡旋解決，有時也

會採取法令未規定的抗議手段，例如向民代陳情、召開記者會、遊行

上街等方式，透過輿論媒體向雇主施壓，也訴諸社會大眾支持。 

但是這些對雇主施壓的做法比較迂迴、間接，資方如果堅持不讓

步，勞方不得已時就要採取其他更為強烈的爭議行為，像是罷工

（strike）、糾察線（picketing）、杯葛（boycott）或抵制等行動，迫使

雇主重新坐上談判桌或是答應工會的訴求。國外工會大多發起罷工直

接給予雇主壓力，以爭取勞資協商空間。 
 

 

   勞動放大鏡—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概況 
 

一、「權利事項」與「調整事項」勞資爭議 

根據勞動部每年發布的統計資料可知，這些年的勞資爭議件數，

每年都有兩萬多件。以 2016 年為例，全年勞資爭議件數總計高達

25,587 件、勞資爭議人數共有 36,582 人；再按主要爭議類別分類的

話，則以「工資爭議」11,355 件居首，其次是「給付資遣費爭議」有

5,618 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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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這些勞資雙方有關法令、團體協約、勞動契約之規定，所產生

的權利義務之爭議，稱為「權利事項」勞資爭議，例如雇主積欠工資、

非法解僱勞工、職業災害補償等。至於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

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，則稱為「調整事項」勞資爭議，要求資

方簽訂團體協約、爭取加薪、縮短工時等，就是這類勞資爭議。 

你（妳）會不會好奇為什麼「工資爭議」最多？每個月領多少薪

水，不是會在勞動契約寫清楚嗎？加班費可以領到多少錢、怎麼計算？

《勞動基準法》也有清楚的規定啊！原因就在於有些雇主沒有遵守法

令，或者根本不甩這張白紙黑字的契約，甚至沒有正當理由，就對勞

工採取終止契約、減薪、調職等各種不利於勞工工作權益的行為，才

會發生勞資爭議。 

而且這些大多數被視為是雇主違法在先的勞資爭議，受害的勞工

卻必須自立自強、甚至承受丟掉工作的風險，請求勞工局介入協助；

萬一調解不成立，勞工最後只能靠打官司為自己爭取應有的勞動權

益。 

二、勞資爭議處理機制：調解、仲裁、裁決 

為了解決這些不斷發生的成千上萬件勞資爭議個案，在勞動法中

同時發展出以工會組織為主體的制度，透過勞動三法—《工會法》、

《團體協約法》、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的規範，明定勞工有組織工會

的權利，以及為了維護工會會員的勞動權益，可以依法向雇主展開各

種抗議、爭取、交涉、協商、爭議施壓等相關工會活動的規定。 

勞動三法中的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是規範我國勞資爭議處理程序

的法律，其中調解、仲裁及裁決的規定，即為最主要的勞資爭議處理

機制；尤其有關「爭議行為」專章的規定，更是勞工行使爭議權的重

要法律依據。 

再者，為了有效處理勞資爭議關於「不當勞動行為」（Unfair Labor 

Practice）問題，特別修法於勞動部設置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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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責處理雇主支配介入工會活動之行為（例如干預或控制工會選舉事

務）、對於勞工或工會幹部有不利之待遇（例如拒絕僱用、解僱、降

調、減薪等），或者勞資雙方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，拒絕協商團體協

約等勞資爭議，由裁決委員會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以避免勞

工在行使法律所賦予的團結權、協商權及爭議權時，遭到雇主採取不

法且不當阻礙工會組織、發展及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且能夠透過

裁決認定，迅速回復遭受侵害勞工的相關權益，以及降低勞資關係不

良衝擊之影響。 

三、合法的爭議行為規範 

    此外，為使勞工行使爭議權獲得合理規範與保障，《勞資爭議處

理法》有關「爭議行為」專章的修法，明定「勞資爭議，非經調解不

成立，不得為爭議行為；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，不得罷工」。也就是

說，只有調整事項的勞資爭議，才能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罷工。 

    而且，修法也簡化罷工程序，工會不必再像以前必須透過召開會

員大會的方式，集會投票決定是否進行罷工。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現

在規定，只要工會或勞工和雇主之間有「調整事項」的勞資爭議，勞

資雙方經過調解無法達成共識，致使調解不成立後，工會「經會員以

直接、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」，就可以取得合法罷工及設

置糾察線的權利。 

    但是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也明定「教師」、「國防部及其所屬機

關（構）、學校之勞工」禁止罷工，所以關於「調整事項」之勞資爭

議，可向各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裁，以迅速解決爭議。 

至於會影響大眾生命安全、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業，以

及具有唯一或不可替代性之行業，則是限制罷工權之行使，其「調整

事項」之勞資爭議，於「必要服務條款」未能事先約定時，得向中央

主管機關（也就是勞動部）申請交付仲裁。也就是說，像水、電、燃

氣供應與醫院、金融服務等特定行業，勞資雙方必須事先約定「必要

服務條款」，工會才能依法宣告罷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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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小提醒—不當勞動行為及爭議行為 
     

    由此可知，當勞工個人或集體權益遭到資方侵害時，不能自認倒

楣、認命接受或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起身爭取勞動權益。以下簡要說

明我國法律對於「不當勞動行為」的界定及處理程序，以及罷工及爭

議行為的定義、國外常見爭議行為類型，讓同學們對於爭議權的實務

運作有更進一步認識。 

一、不當勞動行為 

    所謂「不當勞動行為」（Unfair Labor Practice），是指雇主意圖

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，對工會成員所採取的不公平或不公正的作為，

多數工業國家都有立法規範或禁止雇主採取不當手段，以維護工會合

法權利，健全勞資關係發展。 

    為了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，回復集體勞資關係的正常運作，《勞

資爭議處理法》設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，規定雇主若違反《工會

法》第 35 條及《團體協約法》第 6 條時，勞工可向由勞動部所組成

的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」申請裁決，透過其審理不當勞動行為

案件，以保障勞工組織工會或參與工會活動的團結權、與雇主簽訂團

體協約之協商權，以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爭議權。 

    其中，《工會法》第 35 條事由包括：雇主阻撓勞工組織、加入

工會，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；對工會幹部有減薪、降職、調

職、解僱等不利處分；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成立、活動及組織

等。《團體協約法》第 6 條事由則為勞資雙方應本誠信原則，進行團

體協約之協商；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，無正當理由者，不得

拒絕。違反上述情形，即屬不當勞動行為。 

二、爭議行為及罷工 

    最後簡要介紹「爭議行為」及「罷工」的定義，以及幾種爭議行

為的類型。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規定，「爭議行為：指勞資爭議當事

人為達成其主張，所為之罷工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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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」；罷工則是「指勞工所為暫時拒絕提供勞務之行為，於罷工期

間雇主不支付薪資」。其實勞資雙方採取的爭議行為類型很多，勞方

通常採取罷工、糾察和杯葛等爭議行為；而資方通常採取的爭議行為

有鎖廠、繼續營運和建立黑名單等。 

    在國外，工會為了使會員遵守罷工決議，以及確保合法罷工的有

效性，通常糾集工會成員及支持者施予訓練擔任糾察人員，在公司入

口處或工廠大門外，採取人牆、靜坐、遊行等手段，以勸說或抗議方

式阻卻勞工（非工會會員、替代人力）上工、顧客前往消費，或是阻

止資方出貨（或是出車），以達到迫使資方與工會協商談判之必要手

段，稱為「糾察線」（picketing）。 

  反之，公司則為了維持營運，通常會在工會發動罷工期間僱用臨

時工，或者工會會員因為遭受資方威脅或個人生計考量，不顧工會決

議仍繼續工作者，即被稱為「罷工破壞者」（或是工賊）。在國外，

面對罷工破壞者，有的工會視之為敵人，有的則積極爭取其轉向支持，

例如由工會代表到破壞罷工的勞工家裡訪問，詳細解釋工會的訴求，

以獲取其認同支持，並且說服這些罷工破壞者不再跨越罷工糾察線提

供勞務。 

 

    勞動大挑戰—勞資爭議處理程序討論 
 

一、 在介紹同學們初步了解勞動三權—團結權、協商權、爭議權的內

涵及相關法律規定後，就是希望大家將來在職場上若有勞資爭議

時，知道有哪些管道途徑、法律知識可以運用，以解決問題。 

接著要請學生以分組方式，上網搜尋有關國內外工會罷工的新聞，

討論工會提出的罷工訴求是什麼？以及這些罷工行動的過程及

結果（例如勞資雙方攻防的重點、資方或政府的回應）？ 

 

二、 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中關於「權利事項」與「調整事項」勞資爭

議的定義。「權利事項」的勞資爭議，是指「勞資雙方當事人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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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法令、團體協約、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務之爭議」，例

如有關薪資（包括加班費）、資遣費、退休金、回復工作權、請

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爭議。 

「調整事項」的勞資爭議，是指「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

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」，例如加薪、工時調整、提升職場

安全衛生環境等爭議。接著，請同學閱讀以下兩則新聞報導的案

例，討論分別是屬於什麼性質的勞資爭議？並且試著舉出兩者在

處理程序上有哪些不同之處？ 

案例一 不願付員工 400萬資遣費 基隆公車處遭法院打臉 

    基隆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為精簡人力，去年 4 月和 20 名員工

達成共識，願支付 412 萬元資遣費，服務了 30 多年的老員工相

繼辭職，卻遲領不到錢憤而提告，公車處竟改口稱，當初只是「建

議案」拒絕支付，法官認為雙方已達成契約，公車處謬稱決議是

建議性質，判他敗訴應履行契約支付員工資遣費。 

（聯合報，2017/05/24） 

案例二 華潔洗滌罷工爭取加薪 華航答應月薪加 5000 

    專門清洗華航員工制服和機上各類布巾品的華潔洗滌公司

為華航旗下子公司，華潔洗滌企業工會多次抗議員工過勞和低薪

問題未果，1 日晚上宣布罷工，並向華航提出四大訴求，在勞資

雙方協調的結果下，華航允諾員工一律加薪 5000 元，工會會員

可領 6000元年節獎金，外籍勞工免收膳宿費 2500元，不再使用

派遣勞動力，若有外包業務會與工會協商。 

（ETtoday，2015/06/03） 


